
- 1 -

校字〔2019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宿州学院校园电信业务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部门：

《宿州学院校园电信业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2019 年

1 月 11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宿州学院

2019 年 1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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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学院校园电信业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为规范校园电信业务管理，保障我校信息化工作有序开

展，创造合法、有序、健康的竞争环境，切实维护学校和广大

师生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宿州学院“十三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

划》和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规范当前校园电信业务市场经营

行为的通知》（工信部信管函〔2015〕420 号）有关规定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校园电信业务是学校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须按

照学校要求统一规划和管理，各类电信运营服务商（以下简称电

信运营商）的校园内电信设施建设和商业活动的开展不得有悖于

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整体部署。

第二条 学校各类电信业务的日常管理统一归口到办公室。

办公室为牵头单位，保卫处、学生处、后勤管理处等相关部门通

力合作，共同做好校内电信市场的管理、服务和协调工作。其他

任何单位、部门及个人均不得以学校名义与电信运营商进行商业

活动。

第三条 各类电信运营商与学校进行常规业务洽谈或进入校

园进行宣传、施工、营销、办理相关业务等活动，必须向办公室

提出申请，由办公室按程序组织审核，长期业务需按学校相关规

定签订协议后方可进校开展活动。未经批准，任何电信运营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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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各单位（部门）或个人不得实施以下行为：

（一）在校园内接入各类电信通信网络及安装通信设备；

（二）在校园内敷设电信通信线路和地下电信通信网络管道；

（三）出借或出租场地、空间用于电信运营商通信设施建设；

（四）使用校园内通信缆沟（管道）、线路及设备；

（五）与电信运营商订立相关协议（或合同）；

（六）在校园内开展各类商业营销活动。

第四条 涉及与电信运营商的合作，由办公室研究讨论并提

出初步方案，报请学校批准；需要招标的项目，由学校统一招标；

凡涉及电信运营商业务的合同，按学校相关文件要求统一对外签

订和管理。

第二章 校园内通信电缆、缆沟管理

第五条 禁止任何电信运营商私自使用学校通信管网、桥架

和线路等基础设施，私自在学校楼宇内外、楼顶架设通信线路、

使用通信井和通信机房等。未经学校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

利用校内通信网络资源从事商业活动。

第六条 校园内所有电信运营商通信线缆必须在地下敷设，

不得在室外架设明线。如需架设临时线路时，须经办公室（网络

与信息中心）审核后实施，用后即拆。对违规架设的线路，学校

有权依据规划进行清理拆除。

第七条 为了保证通信线路的可识别性，电信运营商应在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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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的通信线缆、中继设备、终端设备等的适当位置，标明功能、

用途、管理方及其联系方式等。对于未做标识的通信设施，学校

有权当做无主设施进行清理拆除。

第八条 电信运营商需使用校园内通信缆沟、桥架、管线等

设备，须提前申请，经办公室（网络与信息中心）可行性论证后，

提供给各类电信运营商使用。

第三章 校园内电信施工管理

第九条 电信运营商在校园内进行电信施工（含室内及室外

施工）前，须事先向学校提出申请，将相关的设计方案、施工方

案提交办公室（网络与信息中心）审核批准。未经批准的申请，

一律不得施工。获批准施工的项目，必须在施工区域设置明显的

施工标识。施工时应按审核同意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，对于不符

合要求的，办公室（网络与信息中心）有权要求电信运营商进行

整改，整改不符合要求的一律拆除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电

信运营商自行承担。

第十条 电信运营商的施工应注意保护正在运行的学校校园

网线路。因电信运营商人为原因，造成通信缆沟（管道）破坏、

损毁或学校校园网线路中断的，学校将依法依规追究行为人的责

任，并要求限期恢复原样。

第十一条 施工完成后，由办公室（网络与信息中心）组织

后勤管理处等相关部门对施工现场恢复情况做验收，不符合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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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限期整改。

第四章 校园内移动通信基站与有线电话管理

第十二条 移动通信基站（包括室外基站、直放站、室内分

布系统，以下简称基站）是指在一定的无线电覆盖区中，通过移

动通信交换中心，与移动终端（如移动电话、便捷式电脑等）之

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无线电收发电台及其附属设施（包括楼顶塔、

落地塔、单管塔、增高架等支撑设施和天线、机房、专用传输线

路、电源等）。

第十三条 电信运营商在校园内架设重要电信基础设施，由

办公室（网络与信息中心）根据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需要，与电信

运营商进行协商，并报学校批准方可建设。

第十四条 为保证通信的畅通稳定，应合理规划使用低功率

分布式信号放大设备，原则上不允许在校内兴建大功率基站等高

能无线发射设备，避免损害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。

第十五条 基站选址须符合学校校貌和环境保护的要求，尽

可能避开重点建筑物、标志性建筑物、主要出入口和师生居住区。

必须在居住区选址的，应优先在非居住建筑物上考虑。

第十六条 基站建设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、技术规范、建设

工程及基础通信管线建设有关规定进行，不得对学校其它无线电

系统造成有害干扰，不得危及相关建筑物和设施的安全。

第十七条 办公室（网络与信息中心）做好校内有线电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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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管理，使用部门能直接办理的业务由各部门自行办理，需要

学校协调的事项，由办公室（网络与信息中心）代表学校进行协调。

第五章 其他业务管理

第十八条日常经营活动管理

电信运营商在学校开展的日常经营活动须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未经学校授权，不得使用与学校名称或与学校业务名

称相近的名义开展营销活动，不得开展有损学校声誉的活动。

（二）须在指定的营业场所开展经营活动，服从学校管理，

不得在校园内开展拉横幅、散发小广告、随意张贴业务宣传单等

有悖于校园管理要求的活动，不得开展有悖于学校办学和人才培

养要求的经营性活动。

（三）守法经营、诚信服务，不得虚假宣传，不得诋毁、贬

损、攻击竞争对手，禁止开展恶意竞争、扰乱学校正常秩序。

第十九条迎新活动管理

（一）电信运营商、学校相关部门不得在新生录取通知书或

其包装上夹寄 SIM 卡及宣传资料。

（二）校园迎新服务活动须经学校同意，并在学校指定位置

和相关部门监管下开展。

第二十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

电信运营商与学校应建立网络信息安全工作 24 小时联系机

制，上报信息安全联系人，并在信息安全联系人变更时及时通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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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。在网络信息安全事件发生时，电信运营商须配合学校开展

好网络信息安全、舆情监控，重大敏感事件的实时监控、停断网

及用户行为追踪、溯源等工作。

第二十一条 电信运营商在校园内安装的各类电信设备产生

的电费由运营商自行承担，据实结算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解释权归宿州学院

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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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学院电信业务施工告知单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部门名称）：

施工内容办公室已审核，现告知贵单位，请予以监督。具体内容见施

工单。

办公室（网络与信息中心）

年 月 日

电信业务施工单：

施工单位

施工时间

现场负责人及

联系电话

进场人数

进场车辆

（车牌号）

施工地点
（具体到楼层）

施工内容

施工单位签章 年 月 日

（方案单独附页）

办公室

意见
签章 年 月 日

注意事项：
1.校园施工须提前两天填写本施工单，经批准后方可入场实施，不得从事与报备内容不一致的工

程。

2.施工区域应设置明显的施工标识。

3.室内外破土、钻墙等工程必须有学校相关人员陪同方可进行，注意保护校内其他等各类线缆。

4.文明施工，在校园内严禁穿拖鞋、赤膊、穿背心，严禁在禁烟区域吸烟。

宿州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1月 14日印发


